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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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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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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臺北監獄監已利用常年教育場合，以案例宣導方式，加強戒

護同仁在職教育訓練，期能提昇同仁戒護敏感度。 

二、該監已檢討施用戒具之督導層級，除值班科員在場監督外，

改進措施為開封日由戒護科長或專員、收封後由督勤官到場

監督，遇有緊急狀況時，由值班科員依其病況施用後，立即

報告戒護科長、專員或督勤官。 

三、衛生科相關人員亦應到場提供相關醫療判斷，期能建立更完

整之收容人外醫施用戒具程序，積極避免類似情形發生。 

人員議處情形： 

一、本案相關人員責任，共懲處 3 人，其中 1 人予以書面警告，

另 2 人各予以申誡乙次之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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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經濟 2 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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